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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0155号建议的答复
朱桂红代表：

您提出“关于建立老旧小区树木修剪专项管理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小区树木可以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减少噪音，根据树木生长情况适时开展树木修剪工作，可以调节树木生长势，促进树木健康生长，改善小区整体绿化环境，增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根据《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相关规定，城市中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大修剪。对小区树木以维护树体结构、调整树木生长势和调节树木与环境关系为主的养护性修剪是树木日常管理养护的方式，不属于“大修剪”的范畴，无需办理城市树木大修剪审批手续。如严重影响相邻建筑物采光、通风、通行等情形，需进行树木大修剪的，树木管理单位可向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申请修剪。

我市高度重视老旧小区绿化工作，近三年，市绿化园林部门组织开展了20余场次绿化宣传进小区活动，普及绿化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居住区内绿化现状和实际，就常见树种的修枝、浇水等进行“零距离、手把手”现场教学，普及园林绿化科普知识和养护技能。2024以来，主城六区绿化管理主管部门积极做好居住区树木大修剪审批服务工作，主动服务，靠前指导，帮助居住区办理大修剪树木申请20件。我市房产部门积极履行小区物业管理职责，指导、督促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切实做好小区绿化养护管理及树木修剪工作，同时通过牵头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积极推动老旧小区绿化整治修剪、提升工作，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

根据您的建议，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 加强联动，合力推动老旧小区树木修剪工作

根据《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相关内容，居住区绿地，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约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
实行物业服务的小区，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开展绿化维护管理工作，对小区树木生长状况进行定时定点摸查、了解居民修剪改造愿望，按照业主共同决定意见和法律规定实施树木修剪工作。无物业服务的小区，由各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绿化维护管理工作。

2、 多措并举，积极落实老旧小区树木修剪资金

根据《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相关内容，城市绿化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落实保护管理费用，按照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实施养护并做好记录。

实行物业服务的小区，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落实保护管理费用，按照树木生长状况适时开展树木修剪工作。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我市在落实《关于推进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可考虑采取试点分类众筹、按次计费模式，引导社会化资本进入服务的方式，更好的落实老旧小区维护（包括树木修剪）资金。

三、增质提效，认真做好老旧小区树木大修剪审批服务

2022年，市政府已将居住区“城市树木移植、砍伐和大修剪审批”事项下放至各区。市绿化园林局将督促各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切实关注小区涉绿审批诉求，建立老旧小区涉绿审批专项服务机制，对事项办理所需要件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对树木修剪方案征集、居民意见征集等环节开展全过程指导，提出专业建议，解决办理程序及环节中的难点问题，提高小区树木大修剪审批效能。

    四、加强研究，进一步规范小区树木修剪工作

2023年，省住建厅印发了《江苏省城市树木修剪技术指南》。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树木修剪工作，进一步增强我市居住小区树木修剪的科学性、规范性，下一步市绿化园林局将会同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等部门研究制定我市针对居住区的树木修剪工作指引，促进老旧小区树木健康生长。此外，进一步加强绿化宣传进小区活动的场次、频次，不断提升市民爱绿、植绿、护绿意识。
感谢您对我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关心，希望您能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园林绿化事业。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20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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